
 

 
法務部矯正署花東地區矯正機關113年度聯合書展契約書 

 

主辦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適用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臺東

戒治所、法務部矯正署泰源監獄、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

役監獄（以上簡稱甲方） 

同意 得標書商  書商(簡稱乙方）辦理 113年 4月 01日至 114年 3月 31日期

間聯合書展活動，期間內應至各機關辦理書展 1-2 次，辦理書展日期由甲方各

機關與乙方另予訂定。 

乙方辦理書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展示書籍之內容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展示書籍須含博客來、金石堂或誠品等書商暢銷書排行榜 50名內之書籍

15種以上。排行榜以展示期間近六個月內之暢銷書排行榜統計為基準。 

（二）展示書籍不得有下列情形： 

1.展示書籍應符合甲方收容人書報、雜誌檢查之相關規定；展示文字、圖

片及漫畫內容，如有涉及暴力、幫派、紋身、色情、猥褻、有關矯正機

關負面敘述或其他妨害善良風俗、影響收容人戒護安全或教化者，廠商

應於書展前自行篩選，剔除該類書籍。如經購買後發現有上述不宜收容

人閱讀之書籍，廠商應無條件更換或退款。 

2.展示書籍不得附贈矯正機關未開放收容人持有之物品（如光碟片、撲克

牌等違禁物品）。 



 

3.不得展售未列於圖書目錄中之書籍或期刊雜誌、書籤，或代購文具用品、

影音產品、電腦軟體、電子遊樂器等。 

4.廠商於辦展時須提供書籍清冊供甲方清點（參展圖書冊數為遴選評分標

準，亦為得標條件之一），倘展售各書籍種類少於申請表提出之冊數 5%-

10%時，扣履約保證金 20%；11%-15%，扣履約保證金 30%；16%-20%時，

扣履約保證金 50%。(備註:因場地受限、人數不及 100 人時，由甲乙雙

方協商展售書籍數量) 

5.得標廠商，得標折數應與書展展出的折數一樣；且在書展展出期間清楚

標示折數或懸掛布旗告知，如經查明不符者應立即更正，已收款者退還

差額，差額得逕自由履約保證金扣除，不足部分乙方應補繳之。  

二、書籍展示申請以本契約之申辦期間為限，其餘時間得不受理。廠商於履約期

限內，未於各機關辦理書展至少 1次者，沒入履約保證金。佈展期限為展期

開始日前一日，撤展期限為展期結束日後一日。 

三、乙方應依與甲方協調之辦展日期前完成相關場地布置及書籍陳列，因可歸責

於廠商之事由而未完成布置與陳列者，視同放棄參展權利，並沒入履約保證

金，甲方並得依遴選結果，通知序位次高廠商辦理書籍展示活動。 

四、展示活動相關作業，如場地規劃、布置與書籍分類標示、標號、包裝、擺設、

運送、保管、解說、文宣海報及撤展等，應由乙方自行負責。另布展、撤展

協助幫運書籍之監所收容人受僱人員工數工資，依東區各監所支付收容人

之工數規定給付工資，該項工數工資金額，由乙方支付。乙方派駐工作人員



 

之食宿，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五、展示書籍以收容人現場選購為原則，非展示期間，不另予辦理預訂或代訂。 

六、參加書籍展示活動之收容人，由甲方或戒護科安排參加次序及參加時間。 

七、乙方進行書籍展示活動時，應遵守下列規定事項，如有違反規定或拒絕配合

者，甲方得取消或中止書籍展示活動，並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一）乙方應事先提出派駐甲方辦理書籍展示活動之工作人員（2至 5名）名

冊予甲方，工作人員進出甲方應提示身分證明文件供甲方查對，並應遵

守進入戒護區之相關規定；嚴禁攜帶法務部矯正署規範之違禁物品，例

如：行動電話、打火機、香菸、檳榔、現金、酒精類飲料食品等；不得

私自離開會場以外區域；不得為收容人傳遞物品、訊息；女性工作人員

應結伴行動。 

（二）乙方工作人員不得要求接見收容人。 

（三）乙方於展售期間，應每日製做當日收容人購書價款明細表一份，供甲方

金錢保管辦理對帳及扣款使用。 

（四）乙方應於書展結束並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辦理結算請款手續，於甲

方金錢保管核對無誤後，自收容人保管金代為支付購書款項。 

（五）乙方工作人員違反第 7條第 1項規定，經查證屬實者，除依相關法規辦

理外，並處以新台幣 10,000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其個人並不得再入監

（所）參與書籍展示活動。 

八、乙方工作人員於辦理書籍展示期間如有任何問題，應即向甲方承辦人員反映。 



 

九、乙方應於展示活動取消、中止或結束後，依雙方協商之規定期間內撤離，將

場地恢復原狀，並負責展示區域之環境清潔及維護。 

十、乙方於展示期間若有損害公物或器材設備，須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參展廠

商並應填具切結書。 

十一、乙方提供書展之書籍如不合本契約書第 1條第 3項所定，情節重大，甲方

得停止辦理書展活動，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十二、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同意得隨時協商。 

十三、本契約書正本一式 9份，由各機關及得標廠商各執 1份；副本 2份，由機

關及相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關防 

 

 

公司章 

甲方代表  

主辦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法定代理人：林順斌      

 

 

 

 

 

乙方代表 

書商： 

地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0 月 0 0 日 

職章 

負責人章 


